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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大学生志愿服务课题管理办法 

（试行） 

 

第一条  为提高课题管理工作的科学化、规范化、专业化

水平，确保课题组高质量完成课题研究任务、取得高水平研究

成果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课题管理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

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坚持问题导向、应用导向、前瞻导向，聚焦

大学生志愿服务的重点领域和关键问题，为大学生志愿服务工

作提供有价值的决策参考。 

第三条  大学生志愿服务课题由团中央青年志愿者行动指

导中心委托全国学校共青团研究中心（以下简称研究中心）组

织开展课题申报、评审立项、中期检查、成果鉴定、结题检查

等工作。 

第四条  实行举报机制，对评审立项、中期检查、成果鉴

定、结题检查等环节存在“打招呼”现象的课题，一经查实，

取消课题立项资格。 

第五条  研究中心组织专家对课题申报材料进行评审，根

据评审结果确定拟立项课题。公示后无异议的拟立项课题提交

团中央青年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审批，获得批准后下达《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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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书》。 

第六条  课题负责人接到《立项通知书》后，须尽快完成

开题工作。研究中心将对开题情况予以抽查，对发现的问题反

馈课题组，并作为课题中期检查、结题检查的重要考量依据。 

第七条  凡立项的课题，课题名称、课题负责人、课题组

主要成员等信息原则上不得变更；课题组一般不得擅自对研究

方向、研究内容、成果形式等加以变更。 

第八条  课题研究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，牢

固树立问题意识、创新意识、实践意识，围绕共青团志愿服务

工作的决策优化、政策制定和实践创新，突出工作理念、工作

制度、运行机制、工作模式、路径方法等研究创新，恪守学术

规范，保证学术质量。 

第九条  课题研究过程中如需调研，应以个人名义开展，

不得以团中央青年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、全国学校共青团研究

中心等名义开展。确有必要的，必须提交调研方案（包括调研

方式、问卷或访谈内容、样本范围、调研时间等内容），经研究

中心报团中央青年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批准后方可开展。 

第十条  实行中期检查制度，课题需在中期检查通过后方

可进入结题程序。研究中心在课题立项半年之后组织开展中期

检查工作，重点对以下事项进行检查：研究进度是否符合项目

计划的要求；课题研究内容是否与课题申报内容一致；已取得

的中期研究成果；下一阶段课题研究进度安排。中期检查结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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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邮件形式告知。未通过者须根据邮件中规定时限和建议内容

进行修改。 

第十一条  凡立项的课题，课题负责人应按期结题。课题

申请结题时，需完成课题申报书上拟定的预期成果。因课题研

究需要不能按时结题，或结题评审未通过者，经团中央青年志

愿者行动指导中心和研究中心同意后，可顺延半年。 

第十二条  研究中心对重点课题的结题材料组织专家进行

评议，评议结果分为“优”“良”“合格”和“不合格”四个等

级。对于评议结果为“不合格”的课题，研究中心将要求课题

负责人限期整改。 

第十三条  立项课题自行组织专家进行结题评议。研究中

心对结题材料进行审核，对结题材料不完整、不规范、不真实

的课题，将要求课题负责人限期补充或修改。 

第十四条  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将撤销课题，并追回已拨

付经费。撤销课题予以公示并通报所在单位科研主管部门，被

撤销课题的负责人三年内不得申请由研究中心负责管理的任何

课题。 

1. 研究成果存在违反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内容，存

在政治问题； 

2. 剽窃他人研究成果，弄虚作假； 

3. 逾期未提交中期检查材料或结题材料，经研究中心提醒

后仍不提交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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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逾期不提交延期申请或延期到期仍不能完成课题研究； 

5. 结题材料和结题报告不符合要求（含课题评议结果为“不

合格”的情况），且在限定时间内未完成补充或修改； 

6.课题负责人放弃课题研究。 

第十五条  课题结题通过后，由团中央青年志愿者行动指

导中心审批并在结题证书上加盖公章。 

第十六条  团中央青年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、全国学校共

青团研究中心有使用课题研究成果中所有数据和资料的权利。

课题组自行发表或出版课题成果时应注明“全国学校共青团研

究中心课题研究资助项目”，并提前征得研究中心同意。 


